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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7學測考生應考重點提示(107學測考生應考重點提示_EDM_附件418.pdf)

主旨：敬請提醒貴校參與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之考生，考試

當日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或有照片健保卡或護照或居留證

或駕駛執照）正本入場應試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考生於考試當日應攜帶國民身分證（或有照片健保卡或護

照或居留證或駕駛執照）正本入場應試。請特別提醒考生

，學生證無論有沒有照片，都是無效證件；無照片之健保

卡也是無效證件；證件影本也屬無效。此外，建議考生可

另多備上述簡章規定其他有效身分證件，分開放置以降低

違規風險。

二、隨函檢送本中心107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「考生應考重點

提示」文宣，務請加強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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